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儋 州 市 人 民 法 院

关于原院长郑兰清同志
经济责任审计整改情况的报告

2023 年 4 月 3 日收到省审计厅发来《儋州市人民法院原

院长郑兰清同志经济责任审计报告》（琼审委办经资报

[2023]50 号），院党组高度重视,多次组织召开民主生活会、

党组会研究整改落实情况，要求有关部门对照审计报告和整

改清单，明确整改措施和整改时限，逐条整改落实，力争不

折不扣将审计发现问题整改到位，现三个方面 6 个问题已整

改完成 5 个,剩余问题将于 2024 年 4 月 2 日前逐步整改,有

关整改情况报告如下：

一、履行重大经济决策职责情况

（一）未严格执行“三重一大”制度。2019 年 8 月至

2021 年 6 月，儋州法院存在审判附属楼室外工程、雅星法庭

食堂新建及装饰工程等 7项重大项目安排均未上党组会讨论，

仅事后向党组汇报，涉及金额 254.49 万元。

整改措施：

一是强化党组对一切工作的统领作用，完善党组会议制

度，充分体现出把方向、管大局、保落实的作用；二是完善

党组“三重一大决策制度”，规范议事决策的程序，明确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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组会、院长办公会对大额资金的使用审批额度，并严格贯彻

执行；三是强化领导干部的履职监督责任，分管财务院领导、

办公室主任要对项目从动议到落地进行全程监督，规范招投

标程序，做到履职监督到位、不缺位。

二、履行财政财务管理和经济风险防范职责情况

（一）违规签订信息化指挥中心建设项目合同。2020 年

9 月 10 日，儋州法院与中标单位中船重工（武汉）凌久高科

有限公司签订合同时，未按照招标文件和中标人的投标文件

订立合同，招标文件明确要求合同履行期限为 120 日历天，

中标人的投标文件之技术方案施工总工期也是 120 历天，而

所签订合同期限却是“在现场具备安装条件情况下，项目工

期为：甲方开工令后 10 个月内，现场不具备安装条件或有

新增工作量的情况工期相应向后顺延”，涉及合同金额

926.81 万元。

整改措施：

一是要求相关项目的负责人、联系人认真深入的学习最

新的招投标政策、法规，确保从业人员熟知招投标的相关程

序、政策；二是要求合同实行逐级审核制度，合同签订前先

由项目经办人对资金来源进行审核，再由办公室主任、分管

财务院领导进行把关审核签字，确保每个项目、每一份合同

都能认真履行并做到合规合法严格，按程序落实；三是 2022

年 11 月 29 日第 33 次党组会讨论通过了此项审计问题的整

改措施，11 月 30 日通过签订补充协议，已将项目工期调整

为 4 个月内完成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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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二）未按规定建立罚没物品保管制度。2019 年 5 月至

2021 年 5 月，儋州法院接收公安、检察机关移交的涉案物品

2031 件，其中，手机 1758 部、电脑 104 部、贵重物品 133

件，其他物品 36 件。截至 2022 年 11 月，儋州法院未按规

定建立罚没物品保管制度，一是未建立台账制度，对接管的

罚没物品仓库底数不清；二是未建立清查盘存制度，罚没物

品账实不符。

整改措施：

一是保障罚没物品保管台账信息的真实性。教育罚没物

品保管员坚守职业道德，以严谨细致的工作态度分类采集并

如实记录，以保障台账信息的真实性有效性，做到底数全清、

帐实相符。二是规范涉案财物管理办法。2023 年 6 月 6 日第

13 次党组会讨论通过并印发《儋州市人民法院赃款赃物暂行

管理办法（试行）》，明确涉案财物在结案前由办公室负责建

账立卡，案件结案后，办公室配合刑事审判庭、执行局办理

涉案财物处置相关手续；对罚没的款物除规范管理、妥善保

管外，还应不定期进行清理和处置。对该没收的及时没收，

对需移交拍卖、变卖的，及时进行拍卖、变卖，上缴国库，

罚没物品处置后要相应更新台账，做到账实相符。三是强化

责任落实。办公室罚没款物管理人员要加强责任心教育，对

移送到本院的罚没款物要依法进行造册登记，依法处置。发

生丢失、遗落相关款物的，要予以追责，并对部门负责人因

履避监督不到位，也要承担相应责任。

（三）应缴未缴财政款及代管户利息收入 90.1 万元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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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是单位职工退回的违规报销差旅费等款项 17.24 万元，截

止 2022 年 10 月，仍未上缴财政。二是案件代管款户（包含

执行款、赔偿款、保证金、拍卖款等）结存利息收入合计 72.86

万元。其中，郑兰清同志任职期间内（2019 年 6 至 2021 年

6 月）31.51 万元，任职期间外（2021 年 7 月至 2022 年 9 月）

41.35 万元。截至 2022 年 11 月，儋州法院仍未将利息收入

上缴国库。

整改措施：

应缴未缴违规报销差旅费 17.24 万元已于 2022 年 12 月

2 日上缴至海南省财政厅财政专户，案件代管款户利息收入

72.86 万元已于 2023 年 3 月 21 日上缴至海南省财政厅财政

专户。今后将按照《海南省财政厅关于进一步加强省本级非

税收入征管工作的通知》要求，及时、足额上缴利息收入。

三、审计发现的其他问题

（一）债权债务长期未清理 1061.31 万元。截至 2022

年 10 月底，儋州法院其他应收款 26 笔计 591.75 万元，主

要是海南省高级人民法院中央装备及省级装备 272.22 万元

（调拨设备款未冲账）、白金洁（工程款）223.90 万元等；

其他应付款 23 笔计 469.56 万元，主要是代管户案款 291.57

万元、4 号楼建房贷款本金及利息 93.69 万元（判决书停止

执行未销账）等。

整改措施：单位已委托致同会计师事务所对债权债务进

行清理，2023 年 6 月 28 日事务所已基本定稿，下一步我院

将根据事务所的清理建议进行清理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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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二）固定资产管理不规范，账实不符，涉及资金 35.96

万元。一是车辆固定资产账实不符。儋州市法院公务车辆编

制数 21 辆，实有数 21 辆，截至 2022 年 7 月审计时，固定

资产卡片账显示，公务车辆数为 19 辆，2021 年 10 月省直机

关事务管理局调拨给市法院小鹏新能源汽车 2辆未及时登记

入账，涉及财政资金 35.96 万元。二是办公家具账实不符。

儋州市法院 2019 年 6 月购买办公家具一批，将其中购置接

待沙发 1 套，金额 3800 元，在登记固定资产卡片账时，将

数量错记为 12 套（金额 3800 元），多记接待沙发椅数量 11

套。

整改措施：

两辆小鹏电动汽车已于 2023 年 4 月 12 日补录资产。接

待沙发购买数量已于 2022 年 12 月 1 日由 12 套调整为正确

的数量 1 套。今后将提高国有资产管理意识，严格遵守政府

采购及固定资产处置的各项法律法规，切实规范购置、处置

资产的行为。

儋州市人民法院

2023 年 7 月 5 日


